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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為有效確保協力廠商之承攬作業安全無虞，將可能對大眾、承攬人、現場員工和環境造

成的傷害減到最低。 

二、 適用範圍 

 本公司所有工程（事）作業協力承攬商均屬之。 

三、 名詞與定義 

3.1 工程協力：一般工程以人力、機具、技術，承攬本公司之工程者。 

3.2 工事協力：工程之修護、保養及零配件或試片之修理、製造、加工等工作。 

3.3 作業協力：工程技術屬次不高，且不直接操作主要生產設備之工作及非技術性之勞力

工作。 

四、 權責 

4.1 協力商初審：管理部、採購課、操作課。 

4.2 施工期間承攬商管理：操作課、環安課。 

4.3 施工期間承攬商工安查核：承攬商現場作業主管、環安課。 

五、 計畫內容說明 

5.1 各項工程（事）發包前，協力廠商之初審，由採購課依「採購、供應商管理程序」辦

理。 

5.2 承攬商與本公司簽定合約後，應遵守本公司工程合約保險及「承攬商入廠違反安全衛

生規定及罰則」之相關規定。 

5.3 承攬商進場施工前，應先申請加入協議組織（參照「承攬商安全衛生協議組織作業管

理計畫」）。 

5.4 承攬商進場後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及其相關規定，實施各項自動檢查，並作成

記錄備查。 

5.5 施工人員於進場前應提交本案工程人員名冊及投保工程保險證明予本公司環安課查

驗留存；其中，工程產險投保金額至少與承攬金額相等，工程人員意外險之身故理賠

保險金額為新台幣 5 佰萬元以上。 

5.6 承攬商新進人員進場施作前，須提前 1 至 3 天向環安課申請危害告知上課事宜，課程

內容含括本公司進廠危害告知教育訓練及紀律承諾之，訓練結束後領取及張貼受訓證

明貼紙。 

5.7 入場施工前，承攬商應提供各相關必要性證照資料予本公司環安課查驗。 

5.8 承攬商新僱人員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必須接受法定之教育訓練時數課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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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提供相關訓練證明予本公司環安課查驗，方可進場作業。 

5.9 承攬商所屬危險性機械、設備須依符合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經環安課同

仁及電氣人員每季檢查後並取得合格標籤後，方得使用（參照「機械與電氣設備安全

管理計畫」）。 

5.10 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人員、有害作業、特殊作業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作業主管

等，必須依法接受適當之教育訓練取得合格證照後，方得從事相關工作。 

5.11 承攬商所使用之機器工具及安全裝置等設施，須符合有關法令規定，如有違反，得由

本公司現場作業主管或環安課同仁得令其停用或改善，必要時得限期移離工作現場。 

5.12 現場作業主管或環安課同仁對承攬商安全衛生之措施負有隨時檢查、糾正之權責，承

攬商施工期間，有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令或槽區相關規定，依本公司「承攬商入廠

違反安全衛生規定及罰則」議處。 

5.13 現場作業主管或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對承攬商現場施工狀況應作巡視檢查，並將查核

結果紀錄於「工程監工日報表」，上傳 KM 系統並由環安課主管審核。 

5.14 承攬商於每日入廠施作前，須向環安人員確認天氣情況，於臺中港氣象站或現場作業

區域測得之蒲福風級達 8 級(風速 63~75km/h)，廠區停止所有室外高架、吊掛及堆高

作業；蒲福風級達 10 級(風速 88~103km/h)，則廠區停止所有戶外工程作業。 

5.15 承攬商至槽區施工作業前，應依「入廠管理程序」規定填寫「作業許可申請書」，

若承攬商從事槽區電氣設備之修繕或配電等作業時，則需再填寫「電氣設備變更

操作維修作業許可申請書」，一併進行相關作業許可申請。 

5.16 承攬商施工期間產生任何形式污染物，包括所有相關廢棄物、空污排放、毒性化學物

質洩漏等，應遵循環安衛相關法律及規定，其應避免、減少或控制等污染控制措施，

以減少不利之環境衝擊。 

5.17 各工程（事）完工驗收後，於每年 12 月底前由操作課、採購課、環安課填寫「供應

商評鑑表」送交槽區操作處主管審核後，由環安課留存，以利下次工程（事）發包時，

作為選商評定依據。 

5.18 承攬商施工期間發生緊急事故依「緊急應變計畫」處理，因而造成職災事件，則依「事

故調查管理程序」辦理。 

六、 參考文件： 

6.1 QP-02 合約審查及儲轉程序  

6.2 QP-04 採購與供應商管理程序 

6.3 QP-11 教育訓練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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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P-10 事故調查管理程序。 

6.5 EP-11 入廠管理程序。 

6.6 EP-09 變更管理程序。  

6.7 ET-001 緊急應變計畫  

6.8 ET-008 高架作業災害防止計書 

6.9 ET-009 動火作業管理計晝 

6.10 ET-010 移動式起重機暨堆高機作業管理計畫 

6.11 ET-012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6.12 ET-013 個人防護具管理計畫 

6.13 ET-023 承攬商安全衛生協議組織作業管理程序。 

6.14 勞動檢查法。 

6.15 勞動檢查法暨施行細則。 

6.16 職業安全衛生法。 

6.17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6.18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6.19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6.20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七、 使用表單 

7.1 監工日誌日報表 

7.2 承攬商違反安全衛生規定通知單 

7.3 QR-0002 會議紀錄  

7.4 QR-0013 供應商評鑑表 

7.5 QR-0014 供應商名錄  

7.6 QR-0030 教育訓練出席簽到表 

7.7 QR-0065 作業許可申請書  

7.8 QR-0066 電氣設備變更操作維修作業許可申請書 

7.9 ER-0025 起重機及堆高機進出檢查登記表 

7.10 ER-0033 入廠安全規定及危害告知同意書 

7.11 教育訓練證明/證照影本。 


